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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董事個人資料
李嘉誠

大紫荊勳章、英帝國 爵級司令勳銜、法國榮譽軍團司令勳銜、巴拿馬國

勳銜、比利時國 勳銜，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 年出任本公司

主席。他自 年 月起出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他是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實業」，其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上市地位於 年 月 日起被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和」）取代）之創辦人及主席。

他亦是長和、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長地」）、李嘉誠基金會有限公司、李嘉誠（海外）基金會及

之主席。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及長江實業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李先

生在本港從事商業發展超過 年。李先生曾獲國家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並為國內外多個城市之榮譽市民。李先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及出任多個社團的名譽會

長。李先生獲北京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加拿大卡加里

大學及英國劍橋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並獲千禧企業家獎、卡內基慈善獎及柏克萊獎章，尚有多個由國內外頒授

之崇高榮譽及獎項未予盡載。李嘉誠先生為本公司副主席李澤鉅先生之父親及本公司執行董事甘慶林先生之襟兄。

李澤鉅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 年出任本公司副主席。他是長和及長江實業之董事總經理、副主席

兼執行委員會主席。他亦是長地之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基建」），及長江生命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長江生命科技」）之主席、赫斯基能源公司（「赫斯基能源」）聯席主席、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

非執行董事及副主席，以及電能實業有限公司（「電能實業」）及港燈電力投資（「 」）之受託人－經理港燈電力投資管

理人有限公司（「 」）之非執行董事。李先生亦是李嘉誠基金會有限公司、李嘉誠（海外）基金會及

之副主席，以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同時，他是 （「 」）之信託人

（「 」）、 （「 」）之信託人

（「 」）及另一全權信託（「 」）之信託人 （「 」）之董事。他亦是

（「 」）、 （「 」）、 （「 」）、 （「 」）及

（「 」）之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長江實業、 、 、 及 均為本公司之

主要股東，而 、 、 及 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第 及第 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的公司。李先生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第 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同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

員會委員及香港總商會副主席。李先生並為巴巴多斯駐港名譽領事。李先生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他持有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及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李澤鉅先生為本公司主席李嘉誠先生之

兒子及本公司執行董事甘慶林先生之姨甥。

霍建寧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 年出任本公司集團董事總經理。他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

電香港」）、 （「 」）、和記港口控股信託（「和記港口信託」）之託管人－經理

（「 」）、電能實業、 之受託人－經理 、及 之主

席，以及赫斯基能源之聯席主席。他亦是長江基建之副主席，以及長和及長江實業之非執行董事。霍先生亦是和電

香港之替任董事。他曾任和記港陸有限公司（「和記港陸」，現稱中泛控股有限公司）之主席及執行董事。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及長江實業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他持有文學學士學位及財務管理文憑，是澳洲特許會計

師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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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胡慕芳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 年出任本公司副集團董事總經理。她是長江基建之執行董事，和電

香港之非執行董事及 之董事。周女士亦是長江基建、 、 之受託人－經理 、 及 集團有限公

司（「 」）之替任董事。她曾任電能實業之執行董事及替任董事，和記港陸、 之受託人－經理 以及 之

執行董事。她是合資格律師，並持有商業管理學士學位。

陸法蘭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並自 年出任本公司集團財務董事。他是 之非執行主席，亦是長江基

建之執行董事，長和、長江實業、和電香港、和記港口信託之託管人－經理 及電能實業之非執行董

事、 及赫斯基能源之董事，以及 之替任董事。同時，他是 之信託人 、 之信託人 及 之信託

人 之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長江實業、 、 及 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他持有文

學碩士學位及民事法學士學位，是加拿大魁北克省及安大略省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會員。

黎啟明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他是和電香港之非執行董事以及 之董事。他亦是和電香港及 之替任

董事。他曾任和記港陸之副主席、執行董事及替任董事。他在不同行業具有超過 年管理經驗。他持有理學（榮譽）

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甘慶林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他是長和及長江實業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江基建集團董事總

經理、長江生命科技總裁及行政總監、匯賢產業信託（「 」）之管理人滙賢房託管理有限公司（「 」）之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以及長地之副董事總經理。他曾任電能實業之執行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及

長江實業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甘先生為政協北京市第 屆委員會顧問。他持有工程學士學位及商業管理碩士學

位。甘先生為本公司主席李嘉誠先生之襟弟及本公司副主席李澤鉅先生之姨丈。

鄭海泉

金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歲，自 年 月 日起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是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成員。他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他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鷹君集團有限公司、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之管理人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和永泰地產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鄭先生於 年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於 年任財務總監、 年出任總經理及執行董事，以

及於 至 年期間擔任主席。他並於 至 年期間任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主席、 至 年期間任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於 至 年期間任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顧問。於 年，鄭先生獲委

任為政協第 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第 屆北京市政協高級顧問。他曾擔任的政府諮詢職務包括： 至 年

期間出任香港行政局議員（政府最高決策機構）、 至 年期間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港事顧問及 至 年期間

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於 年，他獲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分別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及榮譽工商管理博士

銜。鄭先生持有社會科學經濟學士學位及經濟學系哲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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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嘉道理爵士

金紫荊星章、（法國）榮譽軍團司令勳章、（比利時）理奧普二世司令勳銜、（法國）藝術及文化部騎士勳章，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董事，現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是中電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直升

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之主席。他亦是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之替任董事。

李慧敏

太平紳士，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她是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及

其執行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委員。她亦是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此外，她是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

總經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太古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常務董事、恒生管理學院校董會主席、恒生商

學書院校董會主席、香港公益金第二副會長及董事並為其籌募委員會主席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

進會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香港銀行學會副會長、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第一屆金融專業諮詢

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賽馬會第三學生村日新學院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何梁何利基金

信託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貿易發展局金融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李女士持有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李業廣

大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 及太平紳士， 歲，自 年起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間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他同時任長和及長江實業之非執行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及

長江實業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李先生為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主席，以及香港公益金董事會董事及籌募委員

會聯席主席。李先生於 至 年期間出任聯交所理事會理事， 至 年期間擔任聯交所主席，以及於

至 年 月期間出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他曾擔任多項政府公職，包括於 至 年期間及 年

月至 年 月期間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李先生為香港主要律師行胡關李羅律師行的創辦人

之一，持有法律碩士學位，為香港及英國兩地執業律師。他獲頒授香港科技大學法學榮譽博士學位及香港理工大學

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並獲香港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分別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亦為合資格會計師及特

許秘書。

麥理思

、 ，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董事。他在 至 年期間出任本公司副主席，現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他亦是長和、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之非執行董事、 之受託人－經理 及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赫斯基

能源之董事（獨立）。他曾任電能實業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長和及長江實業均為本公司

之主要股東。他持有經濟碩士學位。

毛嘉達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米高嘉道理爵士之替任董事。他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地產有限公

司及青山發電有限公司之主席。同時，他是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及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他是英格蘭

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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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永能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董事。他於 至 年期間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自 年起為本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他同時是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他是赫斯基能源之董事（獨立）兼副主席。他在銀行事務方面具有豐富

經驗。他持有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大學、西安大略省大學及里賈納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於 年獲薩斯喀

徹溫省政府頒授功績勳章及於 年獲薩斯喀徹溫省省督頒發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鑽禧紀念獎章。

黃頌顯

、太平紳士， 歲，自 年出任本公司董事，現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同時是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之主席。此外，他是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電能實業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是執業律師。

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條，於本公司 年中期報告日期後之本公司董事資料變動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李嘉誠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主席及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地 之主席及執行董事

李澤鉅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 之受託人－經理 之非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 之副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董事，並於 年 月 日獲指定為長和 之董

事總經理、副主席及執行董事，以及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執行委員會

主席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地 之董事及於 年 月 日獲指定為長地 之董事總

經理、副主席及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長江基建 獲取之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

港幣 元

霍建寧 於 年 月 日辭任和記港陸（現稱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不再擔任主席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非執行董事

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港幣 元

周胡慕芳 於 年 月 日辭任 之受託人－經理 ，及 之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辭任和記港陸（現稱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之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 之受託人－經理 ，及 之主席及執行

董事霍建寧先生之替任董事

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港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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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陸法蘭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非執行董事

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港幣 元

黎啟明 於 年 月 日辭任和記港陸（現稱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當時之執行董

事周胡慕芳女士之替任董事，及不再擔任副主席

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港幣 元

甘慶林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及於 年 月 日獲委

任為長和 之執行委員會委員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地 之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

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長江基建 獲取之酬金總額較 年增加港幣 元至

港幣 元

李慧敏 於 年 月獲委任為香港大學賽馬會第三學生村日新學院諮詢委員會委員

於 年 月 日獲頒發太平紳士名銜

李業廣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非執行董事

麥理思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為長和 之非執行董事

附註：

該公司之股份自 年 月 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該公司之股份擬於 年上半年底左右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由 及 聯合發行之股份合訂單位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該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之本公

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並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第 及第 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被視為或當作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已在本公司按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本公司其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和黃證券守則」）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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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 持股權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李嘉誠 全權信託 其他權益
成立人

受控制公司 公司權益
　之權益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其他權益

受控制公司 公司權益
之權益

子女之權益 家族權益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 公司權益
　之權益

周胡慕芳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陸法蘭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黎啟明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子女之權益 家族權益

米高嘉道理 全權信託 其他權益
　 成立人、

受益人及 或
　 酌情對象

李業廣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配偶之權益 家族權益

受控制公司 公司權益
　 之權益

麥理思 全權信託 其他權益
成立人及
　受益人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配偶之權益 家族權益

盛永能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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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上述兩處所提述之 股本公司股份，實指同一股份權益，其中包括：

股股份，由長江實業若干附屬公司持有。李嘉誠先生為 及 各自之財產授予人。 信託人 及
信託人 均持有 之單位，但無權享有該單位信託的信託資產內任何指定財產之任何權益或股份。 與 之可能
受益人為（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與其妻子和子女，以及李澤楷先生。 以 信託人之身份及 以 信託人身份
有權在其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的相關公司（「 相關公司」）持有長江實業超過三分之一之
已發行股份。

以及 與 各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概為 （「 」）所擁有。李嘉誠先生及
李澤鉅先生分別持有 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所以擁有長江實業股份權益，只因在其作
為信託人的正常業務運作中有責任與權力持有該等股份權益，並在履行信託人職責時，行使權力以獨立身份持有長江實
業股份權益而不涉及 或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之任何一位等上述 股份持有人。

由於李嘉誠先生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可能被視為 及 之成立人，及李澤鉅先生為 與 之可能受益人，加上
基於上文所述原因，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身為長江實業董事的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均被視為有責任披露有關
以 信託人身份及 相關公司持有長江實業股份，以及長江實業附屬公司持有前述本公司股份之資料。

股股份，由 （「 」）以 （「 」）信託人之身份持有。

李嘉誠先生是兩項全權信託（「 」及「 」）之財產授予人。 信託人 （「 」）及
信託人 （「 」）均持有 之單位，但無權享有該單位信託之信託資產內任何指定財產

之任何權益或股份。 與 之可能受益人為（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與其妻子和子女，以及李澤楷先生。

以及 與 各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概為 （「 」）所擁有。李嘉誠先生
及李澤鉅先生分別持有 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所以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只因其在作
為信託人的正常業務運作中有責任與權力持有該等股份權益，並在履行信託人職責時行使權力以獨立身份持有本公司股
份權益而不涉及 或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之任何一位等上述 股份持有人。

由於李嘉誠先生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可能被視為 及 之成立人，及李澤鉅先生為 與 之可能受益人，加上
基於上文所述原因，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身為本公司董事的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均被視為有責任披露有關
以 信託人身份持有上述本公司股份之資料。

此等股份由李嘉誠先生擁有全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若干公司持有。

此等股份由李澤鉅先生擁有全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若干公司持有。

此等股份由李澤鉅先生之子女可於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一間公司持有。

此等股份由霍建寧先生及其配偶各擁有同等控制權之一間公司持有。

此等股份最終由以米高嘉道理爵士為成立人、受益人及 或酌情對象之全權信託持有。

此等股份由李業廣先生擁有全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一間公司持有。

此等股份由以麥理思先生為財產授予人及可能受益人之一項全權信託間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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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好倉

於 年 月 日，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作為本公司董事，因持有（其中包括）上文附註 所述之長江實

業或本公司股份權益，被視為持有下列權益：

股長江基建普通股，約佔長江基建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其中 股普通股由本公

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而 股普通股則由 以 信託人身份持有；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其中 股普通股及

股普通股分別由長江實業及本公司之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而 股普通股則由 以

信託人身份持有；

股由長江基建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之電能實業普通股，約佔電能實業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

股 普通股，約佔其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其中：

股普通股及 股普通股分別由長江實業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

司持有；及

及其附屬公司已抵押 股普通股予本公司作為擔保；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由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

有；及

本公司於所有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或債券中持有的權益。

由於李嘉誠先生為一全權信託之財產授予人及李澤鉅先生為該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

言，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作為本公司董事，因而被視為透過一間公司持有之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

股（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該公司由前述之全權信託之信託人間接持有。

李嘉誠先生作為本公司董事透過如上文附註 所述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權益而被視為於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持有之面值為 美元由赫斯基能源發行，於 年到期、息率為 釐之票據擁有權益。

此外，李嘉誠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息率為 釐之有擔保永

久資本證券；及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該等權益由李嘉誠先

生持有全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若干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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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鉅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由其配偶持有之 股電能實業普通股之家族權益，約佔電能實業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及 由

其子女於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一間公司持有之 股和電香港普通

股之家族權益，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及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於 年到期、息率為 釐之

票據；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 ； 面值為 美元由

（「 」）發行之後償有擔保永久資本證券；及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之後償有擔保永久資本證券之公司權益；該等權益由李澤

鉅先生持有全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若干公司持有。

霍建寧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於 年到期、息率為 釐之票

據； 面值為 美元由赫斯基能源發行，於 年到期、息率為 釐之票據；及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之後償有擔保永久資本證券之公司權益；

股 普通股之權益，約佔 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當中分別包括 股普通股之個人

權益及 股普通股之公司權益；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之公司權益，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之公司權益，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及

份 及 之股份合訂單位之公司權益，約佔 及 當時已發行股份合訂單位之 。

霍建寧先生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上述個人權益，並透過由霍先生及其配偶擁有同等控制權之一間公司持有上

述公司權益。

周胡慕芳女士於 年 月 日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之個人權益，約佔和電香

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

陸法蘭先生於 年 月 日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 普通股，約佔 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 股和電香港美國存託股份（每股代表 股普通股），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及 面值為 美元由

發行之後償有擔保永久資本證券之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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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慶林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長江基建普通股之個人權益，約佔長江基建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及

由其兒子持有之 股電能實業普通股之家族權益，約佔電能實業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

李慧敏女士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電能實業普通股之個人權益，約佔電能實業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及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之權益，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當中包括由李女士持有全部

已發行股本權益之一間公司持有之 股普通股之公司權益，及與另一名人士共同持有之 股普通股

之其他權益。

李業廣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股電能實業普通股之權益，約佔電能實業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當中包括由李先生持有全數已發

行股本權益之一間公司持有之 股普通股之公司權益及由其配偶持有之 股普通股之家族權益；

由其配偶持有之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之家族權益，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及

份 及 股份合訂單位，約佔 及 當時已發行股份合訂單位之 ，當中包括由李先

生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之一間公司持有之 份股份合訂單位之公司權益，及由其配偶持有之 份

股份合訂單位之家族權益。

麥理思先生於 年 月 日持有下列權益：

股和電香港普通股之權益，約佔和電香港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當中包括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

有之 股普通股之個人權益，及由其配偶持有之 股普通股之家族權益；及

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及 份非上市及實際已結算之遞延股份單位（每份

代表 股普通股）之個人權益，合共約佔赫斯基能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

盛永能先生於 年 月 日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 股赫斯基能源普通股之個人權益，約佔赫斯基能

源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

鑒於要求披露之資料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而言並非重大，且篇幅冗長，故本公司已取得聯交所之豁免

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第 段，毋須於本報告披露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因透過如上文附註 所述彼等所

持有長江實業股份權益及長江實業於本公司之股份權益，而被視為擁有本公司所有其他相聯法團的證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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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 年 月 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及其各自之有聯繫者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在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規定

備存之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和黃證券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若干董事代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在其他附屬公司受託持有資格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上之權益
於 年 月 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下列董事透過下述公司、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其他投資形式而於下列業

務（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除外）持有權益，而該等業務被視為於年度內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有競

爭或可能有直接或間接競爭，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所須披露如下：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競爭業務性質

李嘉誠 長江實業 主席 －地產及酒店
－基建

李澤鉅 長江實業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地產及酒店
－基建

長江基建 主席 －基建

長江生命科技 主席 －零售（研究與開發、製造、
　 商品化、推廣及銷售健

康與農業相關產品）

之受託人 副主席， －基建
－經理 ， 及
及 之非執行董事

赫斯基能源 聯席主席 －能源

電能實業 執行董事 －基建
非執行董事 －能源

霍建寧 長江實業 非執行董事 －地產及酒店
－基建

長江基建 副主席 －基建

和記港陸 主席 －地產

之受託人 主席 －基建
－經理 ，
及

之 主席 －港口及相關服務
託管人－經理

主席 －電訊

赫斯基能源 聯席主席 －能源

電能實業 主席 －基建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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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競爭業務性質

周胡慕芳 長江基建 執行董事 －基建

和記港陸 執行董事 －地產

之受託人 執行董事 －基建
－經理 ， 替任董事
及

董事 －電訊

電能實業 執行董事 －基建
－能源

替任董事 －電訊（流動互聯網及電子商務）

陸法蘭 長江實業 非執行董事 －地產及酒店
－基建

長江基建 執行董事 －基建

之 非執行董事 －港口及相關服務
託管人－經理

董事 －電訊

赫斯基能源 董事 －能源

電能實業 執行董事 －基建
非執行董事 －能源

非執行主席 －電訊（流動互聯網及電子商務）

黎啟明 和記港陸 副主席 －地產

董事 －電訊

甘慶林 長江實業 副董事總經理 －地產及酒店
－基建

長江基建 集團董事總經理 －基建

長江生命科技 總裁及行政總監 －零售（研究與開發、製造、
商品化、推廣及銷售健康
與農業相關產品）

之 主席 －地產及酒店
管理人

電能實業 執行董事 －基建
－能源

李業廣 長江實業 非執行董事 －地產及酒店
－基建

董事及股東 －能源



董事資料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權益性質 競爭業務性質

麥理思 長江實業 非執行董事 －地產及酒店
－基建

長江基建 非執行董事 －基建

附註：

於 年 月 日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辭任執行董事及不再擔任主席。

於 年 月 日辭任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辭任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替任董事。

於 年 月 日辭任執行董事。

於 年 月 日辭任執行董事及替任董事，以及不再擔任副主席。

由於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實體的董事會，本公司因而能夠獨立進行並公平處理上述業務。

於年度內，霍建寧先生、周胡慕芳女士、陸法蘭先生及黎啟明先生為和電香港之非執行董事，而霍先生及黎先生亦

分別為周女士及陸先生之替任董事。和電香港為從事電訊業務之公司。

本公司於 年 月 日與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和電國際」）及和電香港各自訂立不競爭協議，據此各合約方同

意（其中包括）清楚劃分 本集團（不包括和電國際及其附屬公司（「和電國際集團」）與和電香港及其附屬公司（「和電

香港集團」））； 和電國際集團；及 和電香港集團各自於有關業務地區之地區市場與業務，以實施不競爭限制。

和電香港集團之業務專有地區為香港與澳門，而本集團之業務專有地區（實質包括和電國際於 年私有化後和電國

際集團之業務專有地區）則包括世界所有其他國家。




